
韶关市武江区发展和改革局

韶武发改价格函〔2023〕19 号

关于韶关市武江区宏昌百货停车场
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

韶关市武江区协佳市政服务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韶关市武江区宏昌百货停车场收费标准核定

的申请》收悉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韶关市区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韶发改联〔2023〕41 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经审核，同意韶关市武江区宏昌百货停车场按上述文件规

定的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停车服务收费标准执行。具体见

下表：

车 型
计算

单位

临 时
月

（元/月）
首停

半小时
首小时 首小时后

连续 24 小时

最高限价

小车 元/车 免费 2.5
1.5/30 分

钟
20 250

说 明

1、本收费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，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。

2、军警车辆、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及市政工程抢修车辆，以及法律

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。

3、同一车辆在 24 小时内，可享受一次半小时（含）的免费停车服务（新

能源汽车号牌车辆 1 小时）。超过免费时间的，按首小时开始计费。

4、最高限价是指收费时段内，同一车辆连续停放 24 小时（含）最高的

收费标准。停车超过 24 小时的，按上述收费标准重新计费。

5、大型车辆按小车的收费标准，以实际占用小车泊位标准个数计费（不

足一个车位的，按一个车位计算）。



本批复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请你公司严格按照有

关规定，做好收费公示及宣传解释等工作。实施收费期间，若

我市出台新的规定，请按新规定执行，本批复自动废止。

韶关市武江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12 月 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发改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局。

韶关市武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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